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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7 月 23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开庭审理四川省会

理县渝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城公司）与会理县洪

川桥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洪川桥公司）及第三人李真

银联营合同纠纷一案。曾经经历过仲裁、一审和终审判决的上

述案件又回到了起点。

渝城公司与洪川桥公司的选矿厂承包费合同纠纷从

2010年至今经历了一次仲裁和两次判决，渝城公司从仲裁获

赔 460 万元到二审败诉反赔偿洪川桥公司逾 2500 万元的诉

讼经历大起大落犹如坐上了过山车一般。而今的再审，又将两

家公司摆在了是与非的天平两端。

并不愉快的合作

事情要从 8 年前说起。 2007 年 2 月 10 日，渝城公司与凉

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凉山矿业公司）签订《参股协

议》，约定凉山矿业公司将其矿权范围的中、小露天之间的山

梁低品位铁矿石开采权授予渝城公司。

2007 年 4 月 26 日，渝城公司持上述《参股协议》签订《联

营协议书》， 约定洪川桥公司购买渝城公司所属第二选厂，总

投资约 1000 万元。 洪川桥公司购买后，双方各占 50%。 渝城

公司保证用中、 小露天资源供应第二选厂 200 万吨以上铁粉

矿， 若有不足由渝城公司用其他约定的矿石补足。 2008 年 1

月 14 日，渝城公司与洪川桥公司签订《内部承包协议书》，主

要约定在《联营协议书》基础上双方按序以 3 年为届独立对二

选厂承包生产经营，承包期间由承包方向对方支付承包费。同

时，协议书约定，洪川桥公司在 2008 年至 2011 年及 2014 年

至 2017 年两轮 6 年承包期内，渝城公司负有每月不少于 3 万

吨的供矿义务。

但这一纸合约并没有给双方带来畅快的合作， 渝城公司

认为洪川桥公司未按约定支付款项而停止提供矿石， 而洪川

桥公司认为渝城公司不提供矿石的行为属于违约且给其造成

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双方的争议从仲裁至法院，展开了一场司

法拉锯战。

旷日持久的僵持

2008 年 8 月，渝城公司以洪川桥公司违反协议未支付相

应款项为由要求四川省攀枝花仲裁委员会撤销双方协议，由

洪川桥公司支付应付款项。 而洪川桥公司则以渝城公司不履

行供矿义务为由，提起反请求，要求渝城公司继续履行供矿义

务，并承担违约金及赔偿经济损失。 2009 年 7 月 21 日，攀枝

花仲裁委员会作出（2008）攀仲裁字第 158 号裁决书，裁决由

洪川桥公司给付渝城公司矿石管理费、 承包费、 违约金共计

460 万元，同时驳回洪川桥公司的反请求。

洪川桥公司对此裁决不服遂诉至法院， 四川省凉山彝族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2 年 2 月 23 日作出裁定对攀枝花

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上述裁决不予执行， 经审理后又作出了渝

城公司赔偿洪川桥公司的判决。 对此感觉不服的渝城公司随

后又上诉至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2 年，四川省高院作出（2012）川民终字第 2 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解除双方的合作协议，并判决渝城公司赔偿洪川桥

公司损失 25345737.57 元， 洪川桥公司将第二矿场所有资产

返还渝城公司。

虽然作出了终审判决，但此事并没有结束。渝城公司又向

法院提起了再审申请。 四川省高院经审查后作出了【2014】川

民监字第 95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的内容为案件由四川省高院

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而该裁定

中所附的相关法律条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

百九十八条： 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

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

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第二百条：当事人的申请复核下列情

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

裁定的。

存在争议的赔偿

渝城公司代理律师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该案中尚存

很多争议，例如渝城公司是否向洪川桥公司提供足够的矿石，

同时现在虽然已经进入重审程序， 但之前洪川桥公司主张的

赔偿中是否有水分等，都还悬而未决。

“渝城公司和洪川桥公司合作之初签过多份协议，其中一

份就约定了如果第二选厂不能成为凉山矿业公司子公司，则

上述约定无效，洪川桥公司不补偿任何款项。最终二选厂没能

成为凉山矿业公司子公司，上述约定无效物条件成立。所涉铁

矿 35 万吨因此应恢复原来的权属状态，即根据《联营协议》之

约定，应由双方共有。 ”渝城公司代理律师表示，就此一项，就

远超双方约定应提供的 6 万吨矿石， 且洪川桥公司方面向渝

城公司出示的文件中也承认应向此提供 36 万吨矿石（从中、

小露天之间山梁采集矿石实际数） 且除此之外还提供了 4.2

万吨，渝城公司根本不存在违约行为。

而渝城公司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洪川桥公司之前所

赢诉讼涉及赔偿数额也存在争议，“这些赔偿中有一部分是购

买机械的金额， 但他们所提供并被认可的机械供应企业根本

不存在。 ”

上述负责人表示，洪川桥公司所称曾购买机械的“攀枝花

龙祥矿山设备中心”与“顺祥机电总汇”这两家公司在工商部

门查询并不存在。“工商部门的负责人还告诉我们，由洪川桥

公司提供给评估机构资料中上述两家企业所盖公章也不是法

定上网公章，而四川省相关管理部门早已规定，从 2007 年 6

月 30 日后，凡使用未增加辅助识别线和印章编码的公章均视

为非法使用公章。 ”

“洪川桥公司的做法是以非常低的诉讼风险成本，去博弈

非常大诉讼收益。 ” 渝城公司代理律师表示，“我们一定会尽

力维护合法权益，相信会有一个好结果。 ”

从仲裁到再审

两川企上演过山车式诉讼

本报记者 郝帅

观察

少林寺方丈释永信的个人风波

远未平息，宗教商业化的灰幕已然撕

开豁口。 与少林寺近年来高调行事有

所不同，暗地里不少寺庙的法师走穴

商业活动已是不争的事实。

一些疑问亦由此产生———对于

整个经济化社会所带来的高频率商

品化，宗教该何去何从？ 传统清修教

义下，宗教与眼下高度商品化的现实

究竟该怎样化解矛盾？

运营法事也有市场规则

连日来的数场暴雨让晋北一座寺

庙上的五道琉璃瓦、 朱红色的墙在蔚

蓝天空的映衬下格外耀眼， 高温天气

的暂时退却，一扫法师衲衣下的炎热。

这座寺庙经过数年的扩建已然

超过原址面积， 庙宇群气势恢宏，一

切不得不让人感叹现代社会的建筑

奇迹。 当地政府将寺中法师迁至一座

公寓，居住环境堪称完美。

扩建之前，斑驳的红漆庙门，镌刻

古朴对联的拱形门，一路古树苍柏，不

过百米，拾级而上，巍峨的大雄宝殿便

映入眼帘。这里给人的感觉是，虽然历

尽兴衰，但占地面积始终不大，古风古

貌，简约质朴，人们或三两成群，或一

人独往，可以自由焚香叩拜。

彼时，门票已从最初的几分钱上

涨至 20 元，尽管收入不高，但上香者

众多。 为弘扬佛法，法师甚至纠结是

否从当地文物局手中要回另一座毗

邻而居的寺庙。 因为，历史上两座寺

庙本是一体。

“改建前， 寺庙的经营权归属我

们，票价为 20 元，但这只是象征性的

定价。 ”法师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他觉得，香火是否旺盛的意义远远超

过门票收入，毕竟收取进门费有悖于

宗教本意。

但一个问题是， 在法师的眼里，

无论过去 60 元的月“工资”，还是如

今增长了 5 倍的“薪水”，即使加上法

事的分成， 一个月 1000 多元仍然远

低于目前的生活成本。

上述法师列举了本地其它两家

寺庙僧侣的收入，其中一家为 800 元/

月， 另一家为 500 元/月。“这与善人

（香客）的人数有很大关系。 ”他说，其

他两家的法事为 300 元/场，而法师所

在的寺庙价位则高出前者 2 倍。

“事实上，从今年开始，法师所在

寺庙的法事急剧减少，而另外两家寺

庙的香客则与日俱增。 ”法师感叹。这

似乎与对方“薄利多销”的商业运作

手段极为契合。

而如今，仅属于法师经营的这座

寺庙也被政府一分为二，大雄宝殿仍

然归属法师打理，新建寺庙群则由政

府经营。 但问题是，门票收入不再由

法师支配。“眼下，我们的收入只剩下

做法事和功德箱了。 ”法师告诉记者。

在他看来， 国家反腐， 香客锐减，此

时，如何运营法事对僧团至关重要。

投资人与法师的两种账本

一座据说由香港居士兴建的寺

庙，在山西当地引来数位法师的关注。

作为掮客， 小赫曾在去年四处寻

找能够合作的法师，在他看来，投资方

注资 1000多万元， 占地近 20亩的这

座庙宇应该能得到众多法师的青睐。

事实上， 这座寺庙虽说交通方

便，但却位置偏远。 由此，尽管时有法

师前来接洽， 但客观存在的香客少、

经营难度大等问题还是让众人挠头。

眼下，这座寺庙最大的问题莫过

于寻找专业的住持。 此前，由于香火

冷清，寺庙入不敷出，仅有的几名从

社会雇佣的散工亦无法正常维系。

“我们曾在当地人中挑选了一位能言

者充当住持。 ”小赫曾对《中国企业

报》记者说，但念经，做法事，对一个

不是专业法师的人来说，并不是件轻

松的事。

于是， 投资者重新拟定方案，将

寺庙营收三成作为法师入驻的条件，

这一策略先后吸引了多位法师，甚至

包括当地一家有名寺庙的住持和执

事法师前来“调研”。

现实中，法师比对其他寺庙的费

用标准，不约而同遇到一本难念的经

济账： 大雄宝殿加上配殿及其他，每

月仅电费近万元， 按照寺庙规模，至

少得有数位法师掌管法务等工作，这

样算来， 生活及供养支出每月达到 3

万余元， 再加上雇佣的帮工和义工，

一年产生的费用至少数十万元。

如果经营不善，那么投资者的承

诺将无异于画饼充饥。“如果我是寺

庙法人， 其他投资人能够分担费用，

或许这里还有希望。 ”在采访中，上述

法师坦陈，僧人挂单，居士留宿，这些

显然是一笔不菲的开销，寺庙经营好

坏，首要的是留下一些法师，如果投

资人不分担这部分费用，住持会有很

大压力。

于是， 法师向投资方提出几点要

求：寺庙法人必须是本人，三方平均承

担费用，所有经营活动由法师来执行。

而小赫却有自己的算法，这座寺

庙投入近 1000 万元基本为居士捐助

修建，因此，法师并不承担投入风险。

他们只要潜心做好法事， 以增加居

士、香客的人数，这样，功德箱自不必

说， 仅以一场稍大法事 10000 元计

算，一年下来，几十万元不是问题，当

然，这还会带热旅游。

这一要求令投资方颇感为难，几

番接触之后，商谈陷入僵局。 但僧侣

从事寺庙经营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如

今，一座豪华寺庙就得有几位德高望

重的法师，而这似乎已成为“标配”。

近些年来，一些师兄弟们被邀请

至南方，成为寺中执事，掌管寺务、馆

务和法会等，香火旺盛。 上述法师深

谙此中道理，对他们来说，等待或许

是最好的对策。

寺庙如何被打包成商品

历经兴衰之后，上世纪 70 年代，

少林寺仅剩下十几个僧人守着残垣

断壁和 28 亩薄田度日。 然而，随着一

部电影《少林寺》的热映，少林寺开始

重新回到人们视野中。1990 年代后游

客基本稳定在每年 150 万人次左右。

从那时起，少林寺旅游收入长期稳占

登封财政总收入的 30%以上。

一组数据显示 ， 从 2011 年至

2013 年， 河南省旅游总收入达到

10039 亿元，而在 2015 年，河南预计

接待海内外游客 5.09 亿人次，实现旅

游总收入 4886.58 亿元， 同比分别增

长 11%、12%。 其中，入境游客 234 万

人次，旅游创汇 7.6亿美元，同比分别

增长 3%、4%。

2009 年 12 月， 作为招商引资的

重要成果，大型央企港中旅和登封市

政府所属嵩山少林文化旅游集团有

限公司（隶属嵩管委）共同成立了新

公司，名为港中旅（登封）嵩山少林文

化旅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中旅嵩

山）。 港中旅以现金出资 5100 万元人

民币，占 51%的股份；登封市政府则

以经营性资产和部分现金合作，占股

49%。 双方规定合资年限为 40 年。 合

资公司负责包括少林景区（以少林寺

为核心）、 嵩阳景区和中岳景区在内

的嵩山景区的管理和经营。

单从产权角度来看，登封市政府

至少拥有少林寺产权的 70%， 因此，

开发少林寺旅游业也就成为影响当

地财政收入的一个风向标。 如此看

来，少林寺诸多产业被打包成商品实

属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

而在少林寺与政府的门票收入

分配纠纷中， 少林寺方称嵩管委从

2011 年 1 月到 2013 年 10 月，共拖欠

少林寺方 4970 万余元人民币的门票

款以及延迟支付违约金 230 多万元

人民币。 嵩管委却称：“按我们的计算

方法计算，政府不拖欠少林寺一分钱

的门票款。 我们 3年之内共付给少林

寺方 1.5 亿多元。 ”

尽管有人提出出家人需要那么

多钱干什么，但释永信认为，门票收

入分成是少林寺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少林寺的常住院、塔林、初祖庵是世

界文化遗产，这笔收入不仅是文物维

修、殿堂重建等保护千年古寺、弘扬

和发展少林文化的经费保障，也是维

系日常僧众生活支出、开展佛事活动

的经济来源。 宗教的发展是否需要商

业化来维系？ 这个问题在释永信看来

似乎有了答案。

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被举报一事

闹得沸沸扬扬。 连带着，宗教的商业

化也再度被诟病。 那么，从经济学角

度看，宗教的商业化是对是错？

事实上， 宗教一直处于竞争之

中。 它们的教义、生活方式一直是依

据信众的喜好改变的。 不管是以经营

为目的的企业，还是寺庙、教堂等，其

本身都内含着迎合受众需求的功能。

正如不同的企业生产不同的产品面

向不同的消费者群体，不同生活方式

的宗教，吸引的信徒会不一样。

首先从产权角度来看， 寺庙、道

观、教堂等，是没有明晰的私人产权

的。 以少林寺为例，政府拥有少林寺

产业的 70%产权， 使得从经济学意义

上少林寺的基本产权身份界定就十

分模糊，这不利于少林寺建立正常的

公司自治系统。 在这样的机制下，少

林寺目前的商业化模式很难有长远

的规范化的发展。

经济学上有个词叫消费者主权，

意思是消费者通过用钞票投票来决定

企业的兴衰存亡。消费者对产品投票，

是不管产品生产者是谁的， 也不管生

产者是赚是赔。 消费者只忠于自己的

消费偏好。在消费者无情的投票下，优

秀的企业胜出。 但消费者的偏好是经

常改变的，企业很难长期充当优胜者。

寺庙道观等不同于企业，是精神

生产机构， 如果需要进行商业经营，

那么其首先的消费者———它们的捐

助者将能够决定其兴衰。 其实，捐助

无外乎是一种精神产品的消费。 那些

存续时间长的机构， 至少有两个特

点：一是有一个高效的自治系统来保

证成员严格依据消费者的偏好行为；

二是迎合的是消费者长期的、基本的

需求。 这些看起来是公共产权的机

构，其存续发展的决定人恰恰在捐助

者。 这些机构的成员只是消费者意愿

的执行者。

释永信曾说：“中国人可以引进

迪士尼，为什么国外就不能引进少林

寺？文化走出去是件很体面的事。 ”这

句话本身并不错，但是用来为少林寺

现在的商业化辩护却显得有些牵强。

作为企业主体，是主动迎合人们

一时的需求，但是，由于这些需求是

多变的，所以企业今日兴盛明天衰败

很正常。 而迎合长期、基本精神需求

的机构，其行为特征应该带有很强的

被动性， 应当能够体现捐助者的意

愿。

然而目前的少林寺商业化则不

同，其带有非常明显的主动性，捐助

和宗教精神本身的特色弱化，商业买

卖噱头炒作的特色强化。 少林寺正在

逐渐向企业转变， 注重于人们短时

的、多变的需求，比如娱乐性的武术。

相反，少林寺最原生态的“禅宗祖庭”

的称号，却已经少有人关注。

宗教商业化错在哪？

本报记者 汪晓东

邓新华

运营一座寺庙的经济学账本

现实中， 法师

比 对 其 他 寺

庙的费用标准，不

约而同遇到一本难

念的经济账： 大雄

宝殿加上配殿及其

他， 每月仅电费近

万元， 按照寺庙规

模， 至少得有数位

法师掌管法务等工

作，这样算来，生活

及供养支出每月达

到 3 万余元， 再加

上雇佣的帮工和义

工， 一年产生的费

用至少数十万元。

有法师认为，香火是否旺盛的意义远远超过门票收入，毕竟收取进门费有悖于宗教本意。 CNS供图


